附件2
笔试考生须知

考生必须携带身份证原件，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笔试，违者视为自动弃权，取消笔试资格。

二、考生必须遵守笔试纪律，经签到后进入考场。自觉维护考场秩序，按笔试程序和要求参加笔试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，影响笔试。

三、考生不得穿戴有特别标志的服装。

四、笔试时间9:00-11:00，共120分钟（8:30到场，验证相关信息；8:50入场完毕）。开考时间30分钟后，考生不得进入考场，笔试成绩按0分处理。考生可提前30分钟交卷离开考场；考试时间结束后，考生必须立即停止答卷，离开考场。

五、考生须自行准备答题相关文具，不得携带违反笔试规定的有关物品和资料进入考场。进入候考场前，主动将关闭后的手机等电子设备交由工作人员保管。严禁携带通信设备或者具有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考场。笔试结束后，不得将题目、草稿纸带出考场。

六、考生在候考过程中不得随意出入考场，因特殊情况需出入考场的，须向监考申请。

七、考生提前交卷后，在笔试未结束前，不得返回考场。如需领取遗忘的物品，须向场外工作人员说明，经巡考同意后由工作人员取出考场送还。
